
艺术学院第五轮学科评估教师专项答辩考核的

通 知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凸显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提升

艺术学院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推动艺术学科内涵式发展。特实施第五轮

学科评估教师专项答辩考核工作。

一、考核办法

硕士生导师及硕士研究生代课教师依据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要求（见

附件）做近五年来的学术汇报，时间 10 分钟。答辩考核小组根据教师答辩情况进行

评议。

注：学硕与专硕分别做汇报，即两个 PPT（专硕一个，学硕一个）

二、考核提供材料

1、答辩 PPT 要求：

（1）指标体系中的每一项对应一张 PPT，标注清晰序号；

如:A.人才培养质量 A2.培养过程 S5.学生国际交流情况等。

（2）PPT 要求简洁明了，白底黑字，不做任何修饰；

（3）PPT 中只要数据不要图片，所有图片在提交的支撑材料中体现。

2、相关支撑材料

按照指标体系中的每一项提供纸质支撑材料，需在封皮后加入目录，按照指标

体系中每一项需做隔页。

注：支撑材料需标注清晰序号。例如:A.人才培养质量 A2.培养过程 S5.学生国

际交流情况等。

三、考核时间及地点

考核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00

考核地点：12 号楼三层研究生教室

考核小组人员：学位办、研究生院、艺术学院相关领导

艺术学院科研科

2020 年 11 月 12 日



附：

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人才培养

质量

A1.思政教育 S1.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与成效

A2.培养过程

S2.出版教材质量

S3.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

S4.指导学生科研育人成效

S5.指导学生国际交流情况

A3.在校生
S6.指导在校生代表性成果

S7.指导学生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A4.毕业生
S8.指导学生就业与职业发展质量情况

S9.指导学生就业后用人单位评价情况

B.师资队伍与

资源
B1.师资队伍

S10.本人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的成效

S11.自我专业提升情况

C.科学研究

(与艺术/设计

实践)水平

C1.科研成果

（与转化）

S12.本人学术论文质量情况

S13.本人学术著作质量情况

S14.本人个人专利转化情况

C2.科研项目与获奖
S15.本人科研项目情况

S16.本人科研获奖情况

C3.艺术实践成果 S17.本人及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成果

C4.艺术/设计实践

项目与获奖

S18.本人及指导学生艺术/设计实践项目

S19.本人及指导学生艺术/设计实践获奖

D.社会服务与

学科声誉
D1.社会服务 S20.本人及指导学生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